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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中有关青少年的条款 

及其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节录 

（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4年12月29日起施

行。） 

 

第三十九条  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别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

应当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 

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

式管理。 

…… 

第七十四条  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第七十五条  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

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 

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七十六条  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可以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

余刑期。 

第七十七条  对未成年犯的管理和教育改造，本章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 

 

一、立法的原则、目的及其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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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是监禁刑罚的专门性法律规定。它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执行法的主

干部分，是一部独立的部门法。有关的监狱法规牵动着刑罚执行的全局，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监狱法具

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它既调整监狱与罪犯的关系，也调整监狱和公、检、法和武警部队的关系，还调

整监狱与财政、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以及生产部门的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是由监禁刑罚过程中存

在的惩罚与被惩罚、改造与被改造这一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之后同样也可能引起监禁的效

果，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也同样可能会产生上述社会关系。上述监狱法中关于未成年罪犯的规

定，也都体现了立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罪犯执行刑罚的有关指导思想、原则。 

1．以教育改造为主，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的原则 

监狱法第75条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

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因此，以教育改造为主、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的原则是法定

的必须予以贯彻的一项原则。以教育改造为主是基于党和国家对未成年犯一贯实行的改造政策与行刑目

的而定的。未满18周岁的少年走上犯罪道路，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因此国家有责

任、有义务担负起挽救失足青少年的任务。同时，未成年人作为祖国的未来，是未来国家的建设者，着

眼于对未成年犯的改造教育，也就是着眼于对未来国家建设者的塑造。 

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正是接受教育的时候，学习文化知识对于其明

白人生道理，端正生活态度，增强法制观念，强化自我控制能力，均有益处。同时也考虑到未成年人年

龄小，刑期短，刑罚执行完毕后的求职与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因此，必须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与劳动

改造，为复归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2．与未成年人犯身心特点相适应的原则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具有极其差异的生理心理特点。未成年犯处于身体的生长发育高峰期，新陈

代谢异常旺盛，生理因素的作用十分明显。在心理上，独立意识强烈、自尊心强，但是自我意识与自我

控制能力严重不足，生理与心理之间因失调而冲突严重。在一定意义上讲，未成年犯罪与其特殊的青春

期生理心理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对未成年犯的改造也必须针对其身心特点进行，无论是管理还是教育，

乃至劳动，都应该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点，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才能搞好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工

作。否则，事倍功半，不仅无法改造罪犯，而且还会增大和诱发未成年犯的抗拒改造、抵触社会和报复

社会的情绪。因此，应该强调和重视对未成年犯管教工作的针对性。 

3．严格管理与感化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对未成年犯应该加强严格管理和科学、文明管理，寓教于管，使严格管理与教育挽救相结合，从而

更加有效地矫正不良习气。对其加以严格管理，是监狱的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所决定的。尽管未成年犯

年龄较小，主观恶性也不像成年犯那么大，其犯罪原因可能会有其他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毕竟还是罪

犯，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入狱之后，未成年犯往往还会有混刑期、闹监舍的念头，同时

由于未成年犯法制观念淡薄、社会经验不足，因此容易在行为上表现出自由散漫、无所谓的态度。对未

成年犯尤其是刚入狱的未成年犯，严格监管，严肃队纪，严密奖惩，就能使未成年犯深切感受到刑罚执

行的威严，使其感受到惩罚的严肃性。 

对未成年犯进行感化挽救，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相应法规在规定监所管理、教育和劳



动等行刑制度与内容上，均考虑到了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例如在监禁制度上，未成年犯管教所不设岗

楼、电网，没有武装看押，一般也不设置禁闭室。在教育上，实行较正规的义务性教育，进行德育、智

育、体育乃至美育的传授；在劳动上，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制度，而且以学习技艺为主。在此，

严格管理是感化挽救的前提和基础，其本身也具有改造和矫正的功能；感化挽救是严格管理的深化和目

的。因此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是应将二者积极结合。 

4．耐心细致、反复疏导的原则 

教育改造未成年罪犯，必须坚持耐心细致、反复疏导的原则，这是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变化剧

烈，情绪波动大，改造成果稳定性差。因此，必须注意观察、分析未成年罪犯的日常行为与异常变化，

发现端倪，及时诊治。同时还要尊重和培养未成年犯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善于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因势利导，因人施教，遵循思想改造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实施教育改造的方案，及时鼓励，及时补救，

在螺旋式上升中将未成年罪犯改造成为新人。 

5．分类管理和个别化教育相结合原则 

分类管理是指在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根据年龄、性别、改造表现、犯罪性质、罪行轻

重、刑期长短等情况，将他们关押在不同类型的改造场所，或者在同一改造场所内分别编队，实行分别

管理。对未成年罪犯实行分类管理，有利于根据不同类型的未成年罪犯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可

以防止不同类型的犯罪人之间交叉感染，从而有利于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最终达到提高改造质量

的目的。个别化教育就是指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之上，根据每个未成年罪犯的案件性质、改造表现、家庭

状况、犯罪原因、年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特点、认罪态度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

法，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个别化教育使教育改造工作能够更细、更深、更有成效。 

上述原则都服从于这样的目的，即要通过改造将未成年罪犯改造成为新人，预防和警戒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从而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将未成年罪犯收监执行，割断了未成年罪犯与社会不良群体和违

法犯罪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渠道，便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之下重新塑造灵魂。未成年犯管教所针对未成

年罪犯的身心特点和行为改造规律，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各方面的教育，并组

织他们参加一些劳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未成年罪犯改造成为新人，使这些罪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守法

公民。另外，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特别预防的同时，对社会上一些具有违法犯罪心理倾向的潜在的未成年

罪犯，也是一个很大的威慑与警戒，通过完整的刑事司法活动促成一些人悬崖勒马，免遭刑罚之苦，起

到很好的一般预防作用。同样由于未成年人的善于模仿和学习，因此这种警戒威慑对于他们也具有很大

的作用，会起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只有真正地实现了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才能使未来的青少年成为国

家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从而能够影响到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二、法规的主要内容 

 

未成年犯刑罚的执行场所是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原称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管教所。其

收押的对象是由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不符

合上述条件的不准收押。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2年的，仍可以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



行剩余刑期，年满18周岁的，剩余刑期在2年以上的未成年犯，应当转送到就近的监狱关押改造。 

未成年犯管教所主要担负着两项任务：一个是对未成年犯严格执行刑罚，实现刑罚的惩罚和威慑功

能；一个是对未成年犯实行强制教育改造，教育他们爱祖国、爱劳动，有理想，讲道德，守法纪，成为

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有用之材。未成年犯管教所是挽救人、造就新人的特殊学校，因此将

未成年犯教育改造成为新人是其最为核心的任务。为了转变未成年犯的犯罪思想和培养未成年人的生产

技能，未成年犯管教所还组织他们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劳动的性质是习艺性的，是一种辅助性的教育

改造活动。 

未成年犯管教所依法关押的未成年罪犯同成年罪犯在犯罪原因、身心特点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

对其进行的教育和改造也应该相应地具有针对性，因此法律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应当与成年犯之间进行分

管分押。它不仅有利于监狱根据罪犯的共性和差异性有效地实施监督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预防未成

年罪犯和成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以求得监禁的最佳效果，而且有利于监狱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治方

案，做好分类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改造质量。在分管分押的前提下，根据有关规定，对于未成年罪犯

的身心特点，对其内卫、警戒制度、会见、通讯、邮汇、离监探亲、生活、卫生、考核奖惩制度等方

面，都做出了与成年罪犯不同的规定。 

例如未成年犯管教所不设岗楼、电网，不搞武装看押，可以配备适当数量的看守员，担任内卫和警

戒工作。相对与成年罪犯的看押场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警戒设施和安全监管设施大量简化。在会见、

通讯等制度上，相应的管理比成年犯要宽泛，凡是有利于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亲人、监护人、老师和朋

友，均应允许会见，也允许家属送给少量食品。对于表现好的未成年犯，在传统节日或遇有亲属病危、

死亡以及家庭其他重大变故的，经管教所领导批准，可让其回家探望，一般应由亲属接送。而在伙食、

作息与医疗保健待遇上，各种规定的标准也均高于成年犯。同时，对未成年犯必须实行定期考核制度，

及时进行考核奖惩，奖励面要宽于成年犯，次数可以多些，幅度可以大些。未成年犯刑期过半，改造表

现好的，可在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后，经省、市监狱局批准实行试工、试读或者所外包教。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由于其生活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存在着缺陷，其正常的社会化过程

出现障碍，犯罪的发生是由于其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外在表现，错误的价值观、颓废的人生观、缺乏法

律意识等因素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沦落为罪犯，因此在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方面，应当以政治思想教

育为主，一切改造活动必须围绕着转变未成年犯的犯罪思想这个中心环节来进行。未成年犯管教所就是

要根据未成年人罪犯的特点，遵循教育工作的一般规律，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

教育，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改造效益。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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